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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系為加強日間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並使學生提前

適應職場環境，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依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

習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實習之工作性質應與其入學專業分組（數位行銷/經營管理）相

關，校外實習需提出書面申請，並經系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第三條 本系特委派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推動以下學生實習有關工

作： 

(一)規劃學生實習課程 

(二)進行各項實習規劃 

(三)選定實習機構 

(四)與企業約定實習相關合作事項(如合約書、備忘錄、合作意向

調查表等) 

(五)遴選合適學生分發實習單位 

(六)指定實習指導老師 

(七)學生實習督導 

(八)考核學生實習成績 

(九)實習生心理輔導 

(十)討論學生實習進行情形並協助解決相關問題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 

第四條 本會另訂定「學生實習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以規範各執行細節。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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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細則依照“大葉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實習辦法”訂定。 

二、本細則實施目的乃為幫助學生瞭解實務的情形，使學生提前適應職場環境，

並且瞭解自己適合的就業方向，俾使其於學校畢業後，能順利進入社會就業。 

三、由系課程委員會進行各項實習規劃、執行、考核及學生心理輔導等各項相關

事宜。 

四、實習實施方式： 

(一)時間： 

1. 每日實習時間以不超過 8 小時為原則，實習時數可以累計，惟最多以兩

家實習單位累積計算時數。 

2. 學士班學生以大二至大四期間為原則，進行實習，並得依相關規定修習

企業實習(一)(3 學分)、企業實習(二)(3 學分)或全職實習(一)(9 學分)、全

職實習(二)(9 學分)等選修課程。 

3.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得運用研究所修業期間進行實習，並得申請 4+1+1 學

程，其中一年為全職實習期間，利用工作之餘修習日間碩士班乙組的課

程學分抵認原相關課程。 

(二)學分： 

1. 修習大學部選修課程企業實習(一)(3 學分)、企業實習(二)(3 學分)者，實

習總時數以 240 小時為原則，大學部可以認抵企業實習(一)(3 學分)、企

業實習(二)(3 學分)。 

2. 修習大學部全職實習(一)(9 學分)、全職實習(二)(9 學分)者，依相關實習

辦法與實習合約之規定，完成實習工作，大學部可以認抵全職實習(一)(9

學分)、全職實習(二)(9 學分)。 

3.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全職實習期間修習日碩乙組(在職組)的課程學分，所

有成績及學分計算與承認併入實習結束後之第 1 學期。 

(三)實習名額分配：原則上按學生意願分發，若有超額分配時，分配順序為 

1.由高年級學生優先分配。 

2.依在校成績平均分數高低錄取。 



(四)實習成績：學期總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 

1. 實習訪視評分與實習報告成績：由實習指導教師評定分數，指導老師

可視學生情形評估是否就實習內容進行口試或筆試，以評定成績。 

2. 實習單位評分：依實習生之工作表現評，評分項目包括：守時及勤惰(含

上、下班)、服裝及儀表、工作精神、敬業態度、學習態度、處理交辦

事件能力、嚴守紀律、其他能力。 

(五)配套措施： 

1. 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或特殊情況以致於學生無法繼續實習，應

停止實習機構實地實習，建議協調實習機構可改採線上或其他替代方式

（如：居家辦公或分流辦公並繳交實習日誌、延後實習）。但如實務上

無法用線上授式進行，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擬繼續實習，仍希望續留

實習場所實習，經學系與實習場所評估實習課程的必要性、實習學生的

防疫安全、該實習場所環境安全等情形，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但

須經家長同意，並簽署同意書，方得實習。 

2. 因實習機構終止實習合約、學生自願取消實習、實習場域防疫風險評估

未通過、無法改採線上實習等終止合約事由，學系與實習單位溝通後得

提出終止實習，並簽訂大葉大學校外實習提前終止合約書。 

3. 為保障學生權益學系對終止實習合約學生未取得學分者，經學系會議得

安排線上教學課程，或改以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實習內容(如現有課程

應變方式)或另開設與實務相關課程替 

五、實習作業流程： 

    (一)選定實習合作廠商： 

1.由系所教師共同推薦實習單位。 

2.發函至企業徵詢學生實習合作意願。 

3.由學生自行尋找實習單位，並提出「實習計畫書」送審。 

4.召開系課程委員會進行審核第 1-3 項所提之實習單位。 

5.與企業約定實習相關合作內容，並於學生實習前需與實習機構及實習學

生三方簽訂「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其內容應包括實習合作

職掌、合約期限、實習課程、實習學分數、相關保險與給付、實習生輔

導內容與考核、實習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及實習爭議處理等事項。 

(二)召開實習實施說明會，詳細說明實習有關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

俾使實習學生瞭解並確實遵守。 

(三)公告實習單位與實習名額。 

    (四)申請學生繳交「學生實習申請書」(如附件)與實習單位要求之相關文件。 

    (五)審查實習申請資格，遴選合適學生。 

     (六)召開「系所務會議」，決定該次實習之實習指導老師；實習指導教師由

本系所有教師共同分擔擔任。 

(七)公告學生實習分發結果。 

(八)由申請學生與家長確認，並簽具「學生實習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九)寄發實習學生之基本資料至實習單位。 



(十)學生按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各實習單位報到。 

(十一)實習指導教師於實習期間親洽實習單位訪視督導學生，並給予學生訪

視成績。 

(十二)實習單位與實習指導教師考核學生實習成績(「實習成績評量表」含實

習問卷調查，如附件)，以 60 分為及格，並經課委會複審通過後，登

錄實習成績。 

(十三)製頒實習證明。  

(十四)寄發感謝函至企業實習單位。 

六、實習指導老師之工作職掌： 

(一)指導學生應用所學於工作實務上，以達成實習目標。 

(二)關心學生實習的生活狀況，並適時指導學生培養敬業精神。 

(三)實習期間：進行訪視工作，至少前往每個實習單位 1 次或 2 次，以瞭解

學生實習情形。由實習指導教師視學生需要提供相關輔導與

協助，並與實習機構聯絡窗口保持聯繫，以瞭解學生實習狀

況。 

    (四)指導學生撰寫實習報告，並協助落實學生實習目標。報告書內容依序包

括：公司簡介、經營理念、組織、實習工作內容與說明、實習心得等部

份。 

(五)成績評定：針對學生實習報告書、實習單位核給之學生實習考核評分

表、及實習期間表現評定實習成績或「企業實習」學期成績。  

七、實習單位指導主管： 

  實習單位指導主管負責學生實習考核評分。其職責為： 

 (一)與學生互動： 

(1)協助學生認識與適應機構環境。 

(2)協助學生培養專業知識與技能。 

(3)協助學生瞭解企業倫理。 

(4)協助學生瞭解自我實習狀況。 

(5)於實習期間記錄實習學生之出缺勤狀況，並考核學生實習成效，並請

於實習完成後，完成實習成績評量。 

 (二)與學校互動： 

(1)與本系協調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2)安排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 

(3)協助學校實習指導教師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4)在實習期間與本系共同維護學生之安全，並請隨時與本系保持聯絡。 

(5)其他需與實習任課教師配合及協助事項。 

八、實習期間學生須注意與配合事項： 

(一)實習視同正課，實習期間學生應注意安全，須遵守校規及實習單位之各

項規定，並服從實習單位指導主管之指導。 



(二)學生隨時注意服裝儀容整潔，以維安全與榮譽。 

(三)實習期間倘有任何問題應立即與本系實習指導老師或系主任聯絡。 

(四)實習結束後，學生需於公告時間內完成「實習報告書」內容依序包括：

公司簡介、經營理念、組織、實習工作內容與說明、實習心得等部份。 

十、請假手續： 

(一)依各實習單位請假辦法辦理。 

(二)實習單位主管依實習學生之出勤狀況給予成績之考核。 

(三)實習課程缺曠時與請假數總合超過三分之二者，即取消該次實習資格。 

十一、為求學生實習安全，系所需於一個月前將實習學生投保資料造冊，送職涯

發展中心辦理意外險加保，保額為 200 萬元。投保天數須與實習天數相符

或多於實習天數。 

十二、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三、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